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護字第18號

聲  請  人  新北市政府

法定代理人  侯友宜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受  安置人  A           真實姓名及住居所詳卷

法定代理人  B           真實姓名及住居所詳卷

上列聲請人聲請延長安置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准將受安置人A （真實姓名年籍資料詳卷）延長安置3個月至民

國114年4月26日止。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安置人A係未滿12歲兒童，因身上有不明

受傷，疑遭法定代理人B即案父疏忽或過當管教，為維護受

安置人之人身安全，聲請人於民國108年7月24日11時50分將

受安置人緊急保護安置，並經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及本院裁定

繼續安置及延長安置至今。考量受安置人無自我保護能力，

家中亦無適當成員予以協助及提供保護，案父親職能力仍需

評估及配合相關親職教育等，故為提供案父親職功能及正向

教養知能，並維護受安置人之人身安全及相關權益，爰依兒

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7條第2項規定，聲請延長安

置3個月等語。

二、按兒童及少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應予保護、安置或為其他處置；必要時得進行緊急安

置：（一）兒童及少年未受適當之養育或照顧。（二）兒童

及少年有立即接受醫療之必要，而未就醫。（三）兒童及少

年遭受遺棄、身心虐待、買賣、質押，被強迫或引誘從事不

正當之行為或工作。（四）兒童及少年遭受其他迫害，非立

即安置難以有效保護。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疑有前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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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款情事之一者，應基於兒童及少年最佳利益，經多元評估

後，加強保護、安置、緊急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緊急安置時，應即通報當

地地方法院及警察機關，並通知兒童及少年之父母、監護

人。但其無父母、監護人或通知顯有困難時，得不通知之。

緊急安置不得超過72小時，非72小時以上之安置不足以保護

兒童及少年者，得聲請法院裁定繼續安置。繼續安置以3 個

月為限；必要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延長之，每次得聲請延長

3個月，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6條第1 項、第2項

　　、第57條第1 項、第2 項分別定有明文。

三、查本件受安置人係未滿12歲兒童，前於108 年1 月14日因受

安置人左眼角明顯紅腫、右上手臂與背部有紅色傷痕而通報

進案，案父稱係與案姊打鬧致傷，然無法清楚陳述發生概況

及過程，後於108 年7 月24日接獲通報，指稱受安置人因身

上有不明受傷，疑為案父疏忽或過當管教，為維護受安置人

人身安全及最利益，由聲請人予以保護安置等情，有新北市

政府兒童及少年保護案件緊急暨繼續安置法庭報告書、兒童

保護案件第22次延長安置法庭報告書、本院113年度護字第6

43號民事裁定為憑。本院審酌受安置人目前就讀國小六年

級，生活適應狀況佳；112年8、9月機構社工反應受安置人

人際技巧部分，會情緒勒索方式對待同儕，並曾教唆其他安

置童拿取不屬於自己之物品等情事，故於112年9月27日再次

開始一對一之諮商輔導，迄今進行22次。113年暑假，案父

接回探視4日，期間因受安置人未依案父指示，在案父攜案

姊購買車票時擅離等待處，讓案父無法找到受安置人，尋獲

受安置人後案父無法諒解受安置人，且受安置人無法向案父

說明為何要離開等待處，兩造處於關係緊張狀態，該次探視

案父未能遵守約定之送回時間，係由主責社工至受安置人所

在地接回受安置人；113年8月19日案父申請欲探視受安置人

與案妹，然因當日案父跌倒撞到肋骨無法出席，僅透過視訊

與受安置人與案妹探視，受安置人與案父視訊互動少僅有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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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問候；113年12月16日因逢案姊及案妹運動會補假，案父

申請探視，攜案家三姊妹至動物園親子探視一日，互動融

洽，案父與受安置人未再因113年暑假返家衝突有不愉快，

現已規劃114年過前期間受安置人返家探視。案父自113年1

月29日起始配合一對一諮商輔導，迄今已完成2期共24次，

期間有安排案父分別與受安置人及案姊共同諮商，協助其親

子間互動與溝通；案母自113年1月23日起始配合一對一諮商

輔導，至113年4月中詢已進行8次，後因案母入獄服刑暫時

停止案母諮商服務。案父母過往有許多親密關係暴力通報事

件，互為相對人，113年4月23日案母入監服刑，案父曾表示

案母有外遇，目前不想再與案母有關係，期待獨力扶養及接

回受安置人手足，然受安置人手足們對案母仍有情感連結，

案母出監後案家狀態尚需評估。因受安置人疑遭受案父不當

對待，受安置人現尚無自我保護能力，案母目前入監服刑，

而案父親職能力及與受安置人互動關係尚待評估，是為維護

受安置人之權益與身心安全，聲請人聲請延長安置3個月，

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四、結論：本件聲請為有理由，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周靖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書記官　鄭淑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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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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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護字第18號
聲  請  人  新北市政府
法定代理人  侯友宜    




受  安置人  A           真實姓名及住居所詳卷
法定代理人  B           真實姓名及住居所詳卷
上列聲請人聲請延長安置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准將受安置人A （真實姓名年籍資料詳卷）延長安置3個月至民
國114年4月26日止。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安置人A係未滿12歲兒童，因身上有不明受傷，疑遭法定代理人B即案父疏忽或過當管教，為維護受安置人之人身安全，聲請人於民國108年7月24日11時50分將受安置人緊急保護安置，並經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及本院裁定繼續安置及延長安置至今。考量受安置人無自我保護能力，家中亦無適當成員予以協助及提供保護，案父親職能力仍需評估及配合相關親職教育等，故為提供案父親職功能及正向教養知能，並維護受安置人之人身安全及相關權益，爰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7條第2項規定，聲請延長安置3個月等語。
二、按兒童及少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予保護、安置或為其他處置；必要時得進行緊急安置：（一）兒童及少年未受適當之養育或照顧。（二）兒童及少年有立即接受醫療之必要，而未就醫。（三）兒童及少年遭受遺棄、身心虐待、買賣、質押，被強迫或引誘從事不正當之行為或工作。（四）兒童及少年遭受其他迫害，非立即安置難以有效保護。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疑有前項各款情事之一者，應基於兒童及少年最佳利益，經多元評估後，加強保護、安置、緊急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緊急安置時，應即通報當地地方法院及警察機關，並通知兒童及少年之父母、監護人。但其無父母、監護人或通知顯有困難時，得不通知之。緊急安置不得超過72小時，非72小時以上之安置不足以保護兒童及少年者，得聲請法院裁定繼續安置。繼續安置以3 個月為限；必要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延長之，每次得聲請延長3個月，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6條第1 項、第2項
　　、第57條第1 項、第2 項分別定有明文。
三、查本件受安置人係未滿12歲兒童，前於108 年1 月14日因受安置人左眼角明顯紅腫、右上手臂與背部有紅色傷痕而通報進案，案父稱係與案姊打鬧致傷，然無法清楚陳述發生概況及過程，後於108 年7 月24日接獲通報，指稱受安置人因身上有不明受傷，疑為案父疏忽或過當管教，為維護受安置人人身安全及最利益，由聲請人予以保護安置等情，有新北市政府兒童及少年保護案件緊急暨繼續安置法庭報告書、兒童保護案件第22次延長安置法庭報告書、本院113年度護字第643號民事裁定為憑。本院審酌受安置人目前就讀國小六年級，生活適應狀況佳；112年8、9月機構社工反應受安置人人際技巧部分，會情緒勒索方式對待同儕，並曾教唆其他安置童拿取不屬於自己之物品等情事，故於112年9月27日再次開始一對一之諮商輔導，迄今進行22次。113年暑假，案父接回探視4日，期間因受安置人未依案父指示，在案父攜案姊購買車票時擅離等待處，讓案父無法找到受安置人，尋獲受安置人後案父無法諒解受安置人，且受安置人無法向案父說明為何要離開等待處，兩造處於關係緊張狀態，該次探視案父未能遵守約定之送回時間，係由主責社工至受安置人所在地接回受安置人；113年8月19日案父申請欲探視受安置人與案妹，然因當日案父跌倒撞到肋骨無法出席，僅透過視訊與受安置人與案妹探視，受安置人與案父視訊互動少僅有簡單問候；113年12月16日因逢案姊及案妹運動會補假，案父申請探視，攜案家三姊妹至動物園親子探視一日，互動融洽，案父與受安置人未再因113年暑假返家衝突有不愉快，現已規劃114年過前期間受安置人返家探視。案父自113年1月29日起始配合一對一諮商輔導，迄今已完成2期共24次，期間有安排案父分別與受安置人及案姊共同諮商，協助其親子間互動與溝通；案母自113年1月23日起始配合一對一諮商輔導，至113年4月中詢已進行8次，後因案母入獄服刑暫時停止案母諮商服務。案父母過往有許多親密關係暴力通報事件，互為相對人，113年4月23日案母入監服刑，案父曾表示案母有外遇，目前不想再與案母有關係，期待獨力扶養及接回受安置人手足，然受安置人手足們對案母仍有情感連結，案母出監後案家狀態尚需評估。因受安置人疑遭受案父不當對待，受安置人現尚無自我保護能力，案母目前入監服刑，而案父親職能力及與受安置人互動關係尚待評估，是為維護受安置人之權益與身心安全，聲請人聲請延長安置3個月，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四、結論：本件聲請為有理由，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周靖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書記官　鄭淑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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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安置人A係未滿12歲兒童，因身上有不明
    受傷，疑遭法定代理人B即案父疏忽或過當管教，為維護受
    安置人之人身安全，聲請人於民國108年7月24日11時50分將
    受安置人緊急保護安置，並經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及本院裁定
    繼續安置及延長安置至今。考量受安置人無自我保護能力，
    家中亦無適當成員予以協助及提供保護，案父親職能力仍需
    評估及配合相關親職教育等，故為提供案父親職功能及正向
    教養知能，並維護受安置人之人身安全及相關權益，爰依兒
    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7條第2項規定，聲請延長安
    置3個月等語。
二、按兒童及少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應予保護、安置或為其他處置；必要時得進行緊急安
    置：（一）兒童及少年未受適當之養育或照顧。（二）兒童
    及少年有立即接受醫療之必要，而未就醫。（三）兒童及少
    年遭受遺棄、身心虐待、買賣、質押，被強迫或引誘從事不
    正當之行為或工作。（四）兒童及少年遭受其他迫害，非立
    即安置難以有效保護。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疑有前項
    各款情事之一者，應基於兒童及少年最佳利益，經多元評估
    後，加強保護、安置、緊急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緊急安置時，應即通報當
    地地方法院及警察機關，並通知兒童及少年之父母、監護人
    。但其無父母、監護人或通知顯有困難時，得不通知之。緊
    急安置不得超過72小時，非72小時以上之安置不足以保護兒
    童及少年者，得聲請法院裁定繼續安置。繼續安置以3 個月
    為限；必要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延長之，每次得聲請延長3
    個月，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6條第1 項、第2項
　　、第57條第1 項、第2 項分別定有明文。
三、查本件受安置人係未滿12歲兒童，前於108 年1 月14日因受
    安置人左眼角明顯紅腫、右上手臂與背部有紅色傷痕而通報
    進案，案父稱係與案姊打鬧致傷，然無法清楚陳述發生概況
    及過程，後於108 年7 月24日接獲通報，指稱受安置人因身
    上有不明受傷，疑為案父疏忽或過當管教，為維護受安置人
    人身安全及最利益，由聲請人予以保護安置等情，有新北市
    政府兒童及少年保護案件緊急暨繼續安置法庭報告書、兒童
    保護案件第22次延長安置法庭報告書、本院113年度護字第6
    43號民事裁定為憑。本院審酌受安置人目前就讀國小六年級
    ，生活適應狀況佳；112年8、9月機構社工反應受安置人人
    際技巧部分，會情緒勒索方式對待同儕，並曾教唆其他安置
    童拿取不屬於自己之物品等情事，故於112年9月27日再次開
    始一對一之諮商輔導，迄今進行22次。113年暑假，案父接
    回探視4日，期間因受安置人未依案父指示，在案父攜案姊
    購買車票時擅離等待處，讓案父無法找到受安置人，尋獲受
    安置人後案父無法諒解受安置人，且受安置人無法向案父說
    明為何要離開等待處，兩造處於關係緊張狀態，該次探視案
    父未能遵守約定之送回時間，係由主責社工至受安置人所在
    地接回受安置人；113年8月19日案父申請欲探視受安置人與
    案妹，然因當日案父跌倒撞到肋骨無法出席，僅透過視訊與
    受安置人與案妹探視，受安置人與案父視訊互動少僅有簡單
    問候；113年12月16日因逢案姊及案妹運動會補假，案父申
    請探視，攜案家三姊妹至動物園親子探視一日，互動融洽，
    案父與受安置人未再因113年暑假返家衝突有不愉快，現已
    規劃114年過前期間受安置人返家探視。案父自113年1月29
    日起始配合一對一諮商輔導，迄今已完成2期共24次，期間
    有安排案父分別與受安置人及案姊共同諮商，協助其親子間
    互動與溝通；案母自113年1月23日起始配合一對一諮商輔導
    ，至113年4月中詢已進行8次，後因案母入獄服刑暫時停止
    案母諮商服務。案父母過往有許多親密關係暴力通報事件，
    互為相對人，113年4月23日案母入監服刑，案父曾表示案母
    有外遇，目前不想再與案母有關係，期待獨力扶養及接回受
    安置人手足，然受安置人手足們對案母仍有情感連結，案母
    出監後案家狀態尚需評估。因受安置人疑遭受案父不當對待
    ，受安置人現尚無自我保護能力，案母目前入監服刑，而案
    父親職能力及與受安置人互動關係尚待評估，是為維護受安
    置人之權益與身心安全，聲請人聲請延長安置3個月，核無
    不合，應予准許。
四、結論：本件聲請為有理由，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周靖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書記官　鄭淑怡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護字第18號
聲  請  人  新北市政府
法定代理人  侯友宜    


受  安置人  A           真實姓名及住居所詳卷
法定代理人  B           真實姓名及住居所詳卷
上列聲請人聲請延長安置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准將受安置人A （真實姓名年籍資料詳卷）延長安置3個月至民
國114年4月26日止。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安置人A係未滿12歲兒童，因身上有不明受傷，疑遭法定代理人B即案父疏忽或過當管教，為維護受安置人之人身安全，聲請人於民國108年7月24日11時50分將受安置人緊急保護安置，並經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及本院裁定繼續安置及延長安置至今。考量受安置人無自我保護能力，家中亦無適當成員予以協助及提供保護，案父親職能力仍需評估及配合相關親職教育等，故為提供案父親職功能及正向教養知能，並維護受安置人之人身安全及相關權益，爰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7條第2項規定，聲請延長安置3個月等語。
二、按兒童及少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予保護、安置或為其他處置；必要時得進行緊急安置：（一）兒童及少年未受適當之養育或照顧。（二）兒童及少年有立即接受醫療之必要，而未就醫。（三）兒童及少年遭受遺棄、身心虐待、買賣、質押，被強迫或引誘從事不正當之行為或工作。（四）兒童及少年遭受其他迫害，非立即安置難以有效保護。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疑有前項各款情事之一者，應基於兒童及少年最佳利益，經多元評估後，加強保護、安置、緊急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緊急安置時，應即通報當地地方法院及警察機關，並通知兒童及少年之父母、監護人。但其無父母、監護人或通知顯有困難時，得不通知之。緊急安置不得超過72小時，非72小時以上之安置不足以保護兒童及少年者，得聲請法院裁定繼續安置。繼續安置以3 個月為限；必要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延長之，每次得聲請延長3個月，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6條第1 項、第2項
　　、第57條第1 項、第2 項分別定有明文。
三、查本件受安置人係未滿12歲兒童，前於108 年1 月14日因受安置人左眼角明顯紅腫、右上手臂與背部有紅色傷痕而通報進案，案父稱係與案姊打鬧致傷，然無法清楚陳述發生概況及過程，後於108 年7 月24日接獲通報，指稱受安置人因身上有不明受傷，疑為案父疏忽或過當管教，為維護受安置人人身安全及最利益，由聲請人予以保護安置等情，有新北市政府兒童及少年保護案件緊急暨繼續安置法庭報告書、兒童保護案件第22次延長安置法庭報告書、本院113年度護字第643號民事裁定為憑。本院審酌受安置人目前就讀國小六年級，生活適應狀況佳；112年8、9月機構社工反應受安置人人際技巧部分，會情緒勒索方式對待同儕，並曾教唆其他安置童拿取不屬於自己之物品等情事，故於112年9月27日再次開始一對一之諮商輔導，迄今進行22次。113年暑假，案父接回探視4日，期間因受安置人未依案父指示，在案父攜案姊購買車票時擅離等待處，讓案父無法找到受安置人，尋獲受安置人後案父無法諒解受安置人，且受安置人無法向案父說明為何要離開等待處，兩造處於關係緊張狀態，該次探視案父未能遵守約定之送回時間，係由主責社工至受安置人所在地接回受安置人；113年8月19日案父申請欲探視受安置人與案妹，然因當日案父跌倒撞到肋骨無法出席，僅透過視訊與受安置人與案妹探視，受安置人與案父視訊互動少僅有簡單問候；113年12月16日因逢案姊及案妹運動會補假，案父申請探視，攜案家三姊妹至動物園親子探視一日，互動融洽，案父與受安置人未再因113年暑假返家衝突有不愉快，現已規劃114年過前期間受安置人返家探視。案父自113年1月29日起始配合一對一諮商輔導，迄今已完成2期共24次，期間有安排案父分別與受安置人及案姊共同諮商，協助其親子間互動與溝通；案母自113年1月23日起始配合一對一諮商輔導，至113年4月中詢已進行8次，後因案母入獄服刑暫時停止案母諮商服務。案父母過往有許多親密關係暴力通報事件，互為相對人，113年4月23日案母入監服刑，案父曾表示案母有外遇，目前不想再與案母有關係，期待獨力扶養及接回受安置人手足，然受安置人手足們對案母仍有情感連結，案母出監後案家狀態尚需評估。因受安置人疑遭受案父不當對待，受安置人現尚無自我保護能力，案母目前入監服刑，而案父親職能力及與受安置人互動關係尚待評估，是為維護受安置人之權益與身心安全，聲請人聲請延長安置3個月，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四、結論：本件聲請為有理由，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周靖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書記官　鄭淑怡


